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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農藥種類與藥效試驗要求

生物農藥

天然素材

免登?

微生物製劑

殺蟲劑 殺菌劑 除草劑

生化製劑

性費洛
蒙

聚集費

洛蒙

警戒費

洛蒙

有效性評估大致
與化學農藥相同

不直接施用於作物
上者，可簡化要件

完全試驗

驗證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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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防檢局



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成分或含量 注意事項

甲殼素(甲殼
素鹽酸鹽)

Chitosan (Chitosan 
hydrochloride)

大型褐藻萃
取

Ecklonia maxima 
Seaweed extract

苦楝油 Neem oil 印楝素(Azadirechtin)
含量不得超過0.5%

矽藻土 Diatomaceous earth 含結晶態二氧化矽量
不得超過3%，且其直
徑50微米以下者不得
超過0.1%

施用時需有適當呼吸防護

次氯酸鹽類 Hypochlorites

碳酸氫鈉 Sodium hydrogen 
carbonate

苦茶粕(皂素) Camillia oil meal 
(Saponin)

1. 不得用於農林作物之栽培
水域

2. 施用時需有適當防護措施

無患子(皂素) Soapberry (saponin)

脂肪酸鹽類
(皂鹽類)

Fatty acid salts (soap) 1. 不得用於農林作物之栽培
水域

2. 施用時需有適當防護措施3



農藥田間試驗包括藥效試驗、藥害試驗及殘留量試驗

各種試驗區分為完全試驗及驗證試驗二種。

驗證試驗為簡化完全試驗中之重複數及試驗劑量

田間藥效試驗要件需求

農藥核准登記之使用範圍分為下列二類：

一單項使用範圍。

二延伸使用範圍：應以代表性使用範圍進行田間試驗

辦理場次及試驗規模

微生物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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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核准登記有
效成分

已核准登記有效成分

應於國內辦理
或提供國外至
少三場次田間
試驗或其試驗
資料，且其中
至少二場次為
完全試驗。

少量使用範圍 主要使用範圍

應於國內辦理或
提供國外至少一
場次之完全試驗、
驗證試驗或其試
驗、科學佐證資
料。

新登記使用範圍 已登記使用範圍1)

應於國內辦理或提供
國外至少三場次田間
試驗或其試驗資料，
除殘留量試驗外，其
中至少二場次為完全
試驗。

應於國內辦理或提
供國外至少一場次
之完全試驗、驗證
試驗或其試驗資料。

1)倘申請登記混合劑農藥者，需個別單劑均已登記於相同使用範圍者始等同「已登記使用範
圍」而適用本規定。

2) 主要作物至少三場次田間試驗。主要作物：指國內種植面積二千公頃以上或年產值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且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作物。

3) 少量作物至少一場次完全試驗、驗證試驗或其試驗資料。少量作物：指主要作物以外之作
物。

4)藥害需提交至少2品種之藥害試驗報告，可為田間或半田間試驗之結果。

農藥田間試驗場次與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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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洛蒙田間藥效試驗要件需求建議

藥效評估資料：具有使用方法的相關佐證資料
1. 成品有效成分、配方組成含量
2. 作用機制，如誘捕雌蟲或雄蟲
3. 使用時機
4. 單位面積使用量如掛多少誘殺器或載體及高度

確效資料：可誘得標的害蟲的相關佐證資料
1. 成品有效成分、配方組成含量
2. 作用機制，如誘捕雌蟲或雄蟲
3. 能否誘得標的害蟲的資料，即有捕獲蟲體。

試 驗 報 告：依一定的目的需求設計後，進行試驗取得
的資料所撰寫的報告如田間試驗報告。

科學佐證資料：符合一般科學性試驗所取得的數據，經
彙整後之資料，包括國外發表文章等，
亦即科學佐證資料可為一分綜合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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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效評估資料

1. 研發過程中之試驗結果但需具有
科學性之佐證資料，惟必須對擬

登記之成品的使用方法提出說明。

2. 已發表之研究報告等具有科學性
佐證資料，惟必須對擬登記之成

品的使用方法提出說明。

3. 國內核准EUP之試驗結果，必須
包括擬登記之成品的使用方法。

綜合報告書

確效試驗

1. 無國內藥效資料者需提交試驗報告
2. 有國內藥效資料者免

未核准登記有效成分(A類)登記要件需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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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洛蒙田間藥效試驗要件需求建議



藥效評估資料

須提出支持擬登記成品之使用方法的
科學性佐證資料。

綜合報告書

確效試驗

1. 有國內藥效資料者免
2. 無國內藥效資料者需提交試驗報告

已核准登記有效成分(Ｂ類)登記要件需求建議

使用方法的相關佐證資料
1. 成品有效成分、配方組成含量
2. 作用機制，如誘捕雌蟲或雄蟲
3. 使用時機
4. 單位面積使用量如掛多少誘殺器或載體及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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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洛蒙田間藥效試驗要件需求建議



藥效評估
使用方法評估報告註1 確效試驗註2

報告場次 試驗規模 試驗場次 試驗規模
1. 報告書至少1份。
2. 佐證資料可為下
列之一或相關資
料彙整之綜合報
告書：

(1)研發過程中具科
學性之試驗結果。

(2)已發表之研究報
告等具科學性佐
證資料。

(3)國內核准EUP之
試驗結果，必須
包括擬登記之成
品的使用方法。

1. 登記成品之處
理組數至少2組，
如擬登記費洛
蒙成品成分含
量、裝置、設
置數量或劑量，
與空白對照組
共計至少3處理
組。

2. 每處理至少需3
重複，可於不
同作物田執行。

1. 提交非國內試
驗之藥效評估
報告書者，需
於國內取得
EUP，進行至
少1場次之誘蟲
能力試驗。

2. 提交國內試驗
之藥效評估報
告書者，得免
誘蟲能力試驗。

1. 登記成品含量
與空白對照組
共計2組處理
組。

2. 每處理至少需
3重複，可於
不同作物田執
行。

以登記蟲種為主要使用範圍

費洛蒙登記要件-藥效資料

註1使用方法評估報告係指支持擬登記之有效成分及其使用方法的科學性評估報告
註2確效試驗係指確定擬登記費洛蒙成品對宣稱標的害蟲的誘蟲能力試驗 9

費洛蒙田間藥效試驗要件需求建議



「微生物農藥延伸使用範
圍評估原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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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原則

害物群組化為主，作物為輔

野生菌種為主。基因改造或人工誘變改良
者，個案評估

相同菌種之產品為原則。由於菌系為產品
登記要件之一，需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以評
估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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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效延伸使用範圍評估之要件

� 依申請人提供之佐證資料進行評估，佐

證資料可為半田間(建議)或田間之試驗
結果。單場次試驗至少3重複。

� 所提佐證資料之害物可跨作物別的田間

試驗報告或具科學性的報告。

� 目前微生物農藥登記要件仍架構在田間

試驗準則下，簡化要件可提出不同作物

別之害物之佐證資料，以評估其延伸使

用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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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微生物農藥殺菌劑藥效試驗作物分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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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微生物農藥殺蟲劑藥效試驗作物分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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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微生物農藥殺蟲劑藥效試驗作物分群表

15



「費洛蒙延伸使用範圍評估原則」
說明(建議)

使用方法的評估
1.成品有效成分、配方組成含量
2.作用機制，如誘捕雌蟲或雄蟲
3.使用時機
4.單位面積使用量如掛多少誘殺器或載體及高度
5.登記使用作物範圍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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